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

新生及在校生未完成註冊繳費之通知作業流程

進修部平假日班註冊組 113 年 2 月 5 日

一、 定義及提醒

未完成註冊之學生係依本校學則第四條及第七條辦理取消入學資格

或退學程序，但為保障學生就學權益訂定本項通知作業流程。

未完成註冊繳費之學生定義為（１）已完成報到且繳驗相關文件符合

資格但尚未註冊之新生、（２）尚未完成註冊繳費之各類在學生。

註冊截止日期依每學期行事曆規定辦理，第一階段補救截止日依每學

期註冊組另行公告時間辦理，第一階段補救截止日後仍未繳費者依學則規

定退學或執行第二階段補救措施。

本校其他各項作業如學生平安保險、就學貸款、各項減免及弱勢助學

等，尚有辦理時間及註冊確認期限之規定，如已逾該項作業規定時間之補

繳註冊費同學所受影響須自行負責。

故提醒同學務必於註冊截止日前繳交完成當學期註冊費，避免於第一

階段補救期間繳交註冊費導致自身權益喪失。

二、 各項作業流程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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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救程序：本校分為 2 階段執行，如下說明。

(1)第 1 階段：可補繳註冊費或補辦理休學。

(2)第 2 階段：僅可補辦理休學。

判斷註冊作業，如遇學生自行辦理休退學，則不納入流程檢查。

三、 各項作業流程策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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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期末各項會議布達下期註冊資訊。

2.簡訊及個人公告區通知註冊訊息。

3.註冊費繳交期限。

截止通知
1.簡訊方式通知。

2.註冊費繳交時間即將逾期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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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進修部網站之最新消息及每週通報公告。

2.補繳期限及補辦休退學期限。

3.補繳費期限至第 6 週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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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免生

1.具有減免身分但尚未註冊之學生提供名單給減免承辦單位電

話聯繫追蹤關懷。

未註冊通知

1.全體未註冊學生因時效先以簡訊通知。

2.電話通知全體未註冊學生相關資訊：相關規定、救濟方式與

期限。

3.未能已電話聯繫者，至課堂說明相關資訊：相關規定、救濟

方式與期限。

4.電話無法聯繫、無法當面說明之學生，則以掛號附回執方式

郵寄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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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師輔導

1.提供導師至第 3 週次，尚未註冊且未補辦理休退學手續之學

生名單。

2.註明截止至第 2 週止通知情況，提供導師介入輔導關懷，並

持續提供第 1 階段補救程序。

未註冊通知
1.持續以簡訊、電話及課堂上當面提醒知方式通知補救程序之

補繳註冊費時限及補辦理休退學期限至第 6 週止。

第 7 週起

第 2 階段

補救程序
1.第 2 階段補救程序僅可補辦理休學保留就學權益。

退學通知
1.郵寄掛號附回執退學通知。

2.僅可補辦理休學保留學籍或自行辦理其他原因退學。


